
关于组织参加第三届“京彩大创”北京大学
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

各位同学：

第三届“京彩大创”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由市教委、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发展改革委共同主办。

一、组织要求

自由申报。（北京理工大学第 21 届“世纪杯”学生创业

竞赛校赛获奖的项目需在“京彩大创”系统报名，否则取消其

第 21 届“世纪杯”学生创业竞赛奖项。）

二、参赛对象

（一）北京理工大学在校生及毕业五年内的学生（含留学

生）或其他省市普通高等学校北京生源在校生及毕业五年内的

学生，作为工商注册法人或主要负责人（已注册公司）创立的

企业，或作为团队负责人（尚未工商注册）组建的创业团队（以

下统一简称“创业团队”）。其中，毕业生毕业时间应在 2019

年 1 月 1 日之后。

（二）对于已进行工商注册的创业团队，团队负责人担任

法人的，其持有股份应不少于 20%（含）；团队负责人不担任

法人的，其持有股份应不少于 10%（含）。

（三）每个参赛创业团队最多不超过 2 名指导教师，团队

成员（包含团队负责人）不少于 3 人，不超过 10 人。

三、参赛资格



（一）创业团队工商注册地址及经营地址在京津冀辖区内。

（二）创业团队项目须真实、健康、合法，抄袭、盗用、

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

格。

（三）大赛应以创业团队名称或企业名称申报，不得以个

人名义申报。创业团队成员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。各团队的参

赛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经营或策划的项目，不可借用他人项目参

赛。鼓励跨校组建团队，每支团队只有一位负责人，并在团队

中占据主导地位。创业团队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，通过团

队负责人所在的高校、原毕业院校或户籍所在区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报名参赛，不得兼报多个赛道。

（四）已获得往届“京彩大创”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总决赛冠军的 2 支创业团队不可报名参赛。

四、大赛活动

（一）主体赛事。大赛分为高教主赛道和高职赛道。高教

主赛道设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、文化创意、乡村振兴、大健康

等五个分赛道（详见附件）。高职赛道为独立赛道，不再细分

赛道。

（二）同期活动。大赛期间开展六项活动，即创新创业成

果展、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讲堂、创新创业训练营、创业企

业体验日、创新创业“百粒‘金种子’项目（2024）”遴选、“京

彩青春·创响未来”创业项目市场对接活动。



五、赛程安排

大赛采用单位推荐报名、网评初赛、网评复赛、分赛道现

场决赛、总决赛（包括排位赛和冠军赛）五级赛制。

（一）在线报名（4 月 1 日—5 月 6 日）：登录“北京大

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“官网（www.bjbys.net.cn），点击“参赛

报名”进入报名页开始报名（详见附件）。报名截止后信息不

可修改。

双创中心将分别于 4 月 17 日、4 月 25 日与各推荐单位双

创主管老师同步已报名项目名单。

（二）单位推荐报名（5 月 6 日—5 月 15 日）：学校综合

第 21 届“世纪杯”学生创业竞赛决赛答辩成绩和专家意见，

根据各院级推荐单位报名情况和学校获得的入围名额推荐。

（三）网评初赛（5 月 16 日—5 月 23 日）

（四）网评复赛（5 月 24 日—5 月 31 日）

（五）分赛道现场决赛（6月上旬）

（六）总决赛排位赛（6 月中下旬）：获得各分赛道现场

决赛一等奖的创业团队进入总决赛排位赛，通过总决赛排位赛

产生 4 支创业团队晋级总决赛冠军赛。

（七）总决赛冠军赛：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六、激励政策

（一）大学生创新创业关键要素支持



1.场地支持。对有创业场地需求的优秀创业团队，市教委

将结合比赛获奖情况，按照相关条件要求（团队负责人为在校

生或毕业两年内的毕业生等）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可免场租入驻

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市级园（理工园、软件园、良乡园、沙

河园）。原则上，已享受过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市级“四园”

场地孵化服务的参赛创业团队，获奖后不再重复享受免费场地

孵化政策。

2.奖金鼓励。总决赛冠军团队奖金 20万元；亚军团队奖

金 10 万元；每支季军团队奖金 5 万元。

3.孵化服务。获奖创业团队可享受市教委“一街四园多点”

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孵化体系提供的专业培训、法律服务、

政策咨询、导师辅导等一系列孵化服务。

4.宣传推广。市教委将通过编写典型案例集、制作宣传片、

开展成果展示、组织交流学习等形式，对优秀创业团队进行宣

传。

5.创业项目市场对接。搭建综合服务平台，面向优秀的文

创和科创项目，协调对接政府部门、上下游企业、投资基金等，

促进研发合作、技术许可、作价投资等，推动项目成果转化。

（二）创始人培育与激励

6.成长扶持。发挥创业导师作用，为优秀项目进行跟踪指

导，实现“扶上马、送一程”。



7.办理引进。总决赛冠军赛获奖团队负责人，符合本市引

进毕业生条件，可通过在京注册的实体办理毕业生引进。其中，

团队负责人应为毕业两年内初次就业毕业生，已与创办实体建

立劳动关系，在创办企业持有股份比例不低于 10%（不包含股

份转让、后期入股等情形）；创办企业应于获奖选手就读最高

学历期间或毕业两年内注册，属于本市重点发展的产业，能够

委托本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人事档案。

8.入选数据库。复赛入围选手将纳入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

大赛数据库，长期关注帮扶。

（三）深度赋能

9.金融对接。发挥北京市大学生创业板作用，帮助参赛企

业对接创投基金、银行、担保等机构，有效解决融资难题等。

同时，“京彩大创”投资基金将择优投资获奖项目。

10.知识产权服务。根据获奖企业实际需求，提供知识产

权服务，为获奖企业提供专属知识产权服务方案，为企业快速

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

11.财税服务。根据获奖企业需求，提供财税服务，有效

的解决日常经营管理中的问题，提出前瞻性、具有可执行性的

专业建议。

（四）成果共享

12.大赛推荐。晋级分赛道现场决赛，且符合参赛条件的

创业团队，报名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2024）（原互



联网+大赛）北京赛区比赛，直接进入市级复赛网评，不占学

校参赛名额。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2024）北京赛区

一等奖团队，符合相关条件要求可获得场地支持。

其他未尽事宜请参见附件 1。

附件：1.关于举办第三届“京彩大创”北京大学生创新创

业大赛的通知-正文

2.参赛指南

3.学生端使用指南

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/

创新创业学院

2024 年 4 月 1日


